
 

 
《统计法》《统计法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九个不得” 

 

1、不得利用虚假统计资料骗取荣誉称号、物质利益或者职务晋升。 

2、不得对外提供、泄露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 

3、不得将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资料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 

4、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对外提供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 

5、不得利用尚未公布的统计资料谋取不正当利益。 

6、不得将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直接作为对统计调查对象实施行政许

可、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7、不得将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用于完成统计任务以

外的目的。 

8、不得拒绝、阻碍对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对统计违法行为的查处工作。 

9、不得包庇、纵容统计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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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主要指标累计增速分月一览表 
单位：% 

序 

号 
指  标  名  称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地区生产总值（GDP） — 6.4  — — 4.0  —           

    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 9.7  — — 5.0  —           

2 财政总收入 11.5  9.2  1.0  0.6  2.9  2.9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1  11.3  3.5  2.6  4.6  3.1            

3 固定资产投资额 8.3  7.5  11.0  13.4  12.5  12.3            

4 规上工业增加值 8.5  11.2  8.4  8.1  7.4  4.6            

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3  4.4  0.9  1.4  4.1  4.3            

6 自营出口 20.0  24.1  14.6  11.5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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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区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计量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本 月 本年累计 
同比增长 
（%） 

全市累计 
全市增长 
（%） 

区年度目标 
完成进度 

(%) 
市年度目标 

完成进度 
(%) 

地区生产总值（上半年） — 1056.2  4.0  9003.2  1.2  增长 7.5%   增长 7.5%   

  其中：工业增加值 — 429.0  6.3  2454.4  4.1          

        第三产业增加值 — 619.8  2.4  6120.5  0.1      增长 7.2%   

  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 820.0  5.0  2432.0  3.3  增长 10%以上   增长 1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 401.6  4.6  2399.7  3.8  增长 10%，力争 11%   增长 12%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 386.2  4.6  1629.9  5.2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 376.3  4.6  1048.6  10.1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 372.6  3.3  1132.8  1.9          

财政总收入 42.1  290.0  2.9  3118.0  -6.4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0  142.1  3.1  1694.3  -5.2  增长 10%       

固定资产投资额 — — 12.3  — 9.9      增长 11%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0.2  8.5  — 46.8  6.8  8.5 100.5  8 106.7  

自营出口 — 370.6  10.6  2631.9  23.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2.8  309.6  4.3  4022.8  4.1  增长 7%   增长 7%   

注：“自营出口”为市商务局提供的上月数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增长为同口径增长。 

    本表“全市累计”及“全市增长”两指标，均以杭州市统计月报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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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模 以 上 工 业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同口径增长 
（％） 

家数 家 253 — —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401.6  — 4.6 

  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亿元 386.2  — 4.6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 亿元 376.3  — 4.6  

       装备制造业增加值 亿元 372.6  — 3.3  

出口交货值 亿元 258.0  235.8  9.4 

营业收入 亿元 1831.6  1599.4  14.5 

研发费用 亿元 129.7  106.9  21.4 

利润总额 亿元 162.1  166.3  -2.5 

应付职工薪酬 亿元 182.4  165.6  10.1 

平均用工人数 人 120393 108564 10.9 

工业用电量 万千瓦时 38256 37623 1.7 

综合能源消费量 吨标准煤 118695 122942 -3.5 

注：“规模以上工业”是指上年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全市实行“在地原则”统计。 

本表研发费用数据取自规上工业财务状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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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模 以 上 服 务 业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本年累计 上年累计 
同口径增长 
（％） 

家数 家 691 — — 

营业收入 亿元 1743.5 1785.0 -2.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亿元 1204.2 1193.9 0.9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亿元 77.8 60.2 29.2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亿元 125.9 116.9 7.7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亿元 3.2 3.1 3.2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亿元 2.8 3.6 -22.2 

利润总额 亿元 171.5 160.2 7.1 

应付职工薪酬 亿元 407.3 384.1 6.0 

期末用工人数 人 213046 231925 -8.1 

注：规上服务业企业不包括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房地产开发业和金融业企业。 

    本表指标数据为初步汇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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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收  支  情  况 
计量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本 月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口径增长 

（％） 
收支年初 
预期 

完成进度 
（％） 

一、财政总收入 42.1  290.0  281.8  2.9 439.9  65.9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9.0  142.1  137.8  3.1 223.2  63.7 

        其中：税收收入 18.1  135.3  132.2  2.4 210.6  64.3 

           其中：增值税（含营改增） 7.2  39.5  48.9  -19.3 83.6  47.3 

                 企业所得税 7.3  44.6  37.5  18.8 43.9  101.4 

                 个人所得税 3.3  27.6  25.8  6.9 44.7  61.6 

      2、上划中央税收小计 23.1  147.9  144.0  2.7 216.7  68.2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8.2  100.8  86.1  17.1 157.0  64.2 

      其中：产业扶持支出 2.2  30.3  32.6  -7.1 53.0  57.2 

            民生保障支出 7.4  89.8  75.7  18.7 131.3  68.4 

              其中：教育支出 1.1  23.5  18.0  31.0 27.6  85.3 

注：“产业扶持支出”包含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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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地  产  情  况  
 

指    标    名    称 本 月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一、房地产销售面积(平方米) 125505 411244 333771 23.2 

       其中：商品房住宅成交面积 101717 312547 173479 80.2 

             商业地产成交面积 23788 98697 159971 -38.3 

  房地产销售套数(套) 827 3067 2260 35.7 

       其中：商品房住宅成交套数 731 2420 1221 98.2 

             商业地产成交套数 96 647 1033 -37.4 

二、房地产销售额（亿元） 55.7  181.6  123.7  46.8 

       其中：商品房住宅成交额 49.9  148.7  82.0  81.4 

             商业地产成交额 5.8  32.9  41.7  -21.1 

三、房地产库存面积(平方米) — 337013 500295 -32.6 

       其中：商品房住宅库存面积 — 140997 159195 -11.4 

           商业地产库存面积 — 187035 333826 -44.0 

  房地产库存套数(套) — 2429 3586 -32.3 

       其中：商品房住宅库存套数 — 1127 1246 -9.6 

             商业地产库存套数 — 1225 2287 -46.4 

注：此表的房地产数据由住建局提供，为网签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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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贸   易 
计量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09.6  296.8  4.3  

      其中：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总额 236.3  222.0  6.4  

二、限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家数 568  510  11.4  

三、商贸销售额(限额以上企业) 2152.0  1815.4  18.5  

      其中：批发和零售业 2143.2  1806.0  18.7  

            住宿和餐饮业 8.9  9.5  -6.4  

 

对   外   贸   易 
计量单位：亿元 

指   标   名   称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一、自营进出口额 513.6  — 4.9  

      其中：自营出口 370.6  — 10.6  

注：“自营进出口”为市商务局提供的 1-6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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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  商  引  资 
 

指    标    名    称 本年累计 区年度目标 完成进度(％) 历年累计 

新批外商投资企业数（个） 71 — — 1144 

外商投资总额（亿美元） 6.0  — — 518.0  

    其中：增资（含减资） 3.5  — — — 

投资总额 1000 万美元以上项目个数(个) 13 — — — 

    其中：增资项目个数 8 — — — 

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8.5  8.0  106.7  120.3  

注：此表数据由区商务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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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发  展  情  况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本年新增 上年同期 历年累计 

一、新上市企业 个 2 7  65 

二、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个 — — 1928 

三、孵化企业 个 8 8 1209 

      合计注册资本 亿元 0.271  0.305  15.5  

四、新办工商注册单位数 个 8499 9491 72531 

      合计注册资本 
内资 亿元 386.3  425.6  — 

外资 亿美元 0.97  4.40  — 

五、江北招商引资新注册企业数 个 442 362 — 

      合计注册资本 亿元 32.4  14.1  — 

注：工商注册单位数为截止到 7月 31日的数据；认定高新技术企业不含已取消资格企业数，为实际拥有数。 

    江北注册企业数为截止到 7月 20日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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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才  引  进  情  况 
单位：人 

指  标  名  称 本年累计 去年同期 同比增长（%） 2002 年以来累计 

一、引进人才总数 30537 27894 9.5  485866 

      其中：博士 217 200 8.5  2635 

            硕士 6749 6429 5.0  81059 

      其中：海外高层次人才数 647 777 -16.7  9005 

二、拥有国家级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人数 125 117 6.8  — 

    拥有省级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人数 186 174 6.9  — 

三、新增留学人员创办企业数(个) 37 59 -37.3  1755 

四、新增大学生创办企业数（个） 306 301 1.7  5221 

注：此表数据由区人社局及人才办提供，“新增大学生创办企业数”统计是从 2008年 7月开始。 

“新增留学人员创办企业数”统计口径为 5050项目入选数(新增 5050企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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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创 业 平 台 情 况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本年新认定 累计数 

一、期末众创空间 个 0  42  

       其中：国家级 个 0  17  

             省级（含国家级） 个 0  33  

二、期末科技企业孵化器 个 0  75  

       其中：国家级 个 0  10  

             省级（含国家级） 个 0  31  

 

 

用  电  情  况 
 

指  标  名  称 单位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一、全社会用电量 万千瓦时 239518  227401  5.3  

       其中：居民生活用电 万千瓦时 52692  51963  1.4  

工业用电 万千瓦时 25799  26683  -3.3  

注：此表由国网杭州供电公司滨江分公司营商服务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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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新 技 术 产 业 主 要 经 济 指 标  
计量单位：万元 

指   标   名   称 本月 本年累计 上年同期 同比增长（%） 

工业总产值 2263651  16737439  15020592  11.4  

工业销售产值 2072038  15906437  14515706  9.6  

出口总额 362928  2572612  2350694  9.4  

营业收入 5300586  38782222  37299598  4.0  

利润总额 -214550  3334521  3397437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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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产业主要经济指标按产业分 
计量单位：万元 

指标名称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出  口 

本年累计 增长% 本年累计 增长% 本年累计 增长% 

一、信息技术产业 25748399  -1.1  2878611  -12.9  1943398 7.2  

      其中:通信设备 11230382  1.7  1147515  -13.2  1580051 -0.7  

           信息软件 21469820  3.2  3012118  -4.8  1067568 -2.2  

           物联网 10621154  1.2  1102316  -22.7  1615439 1.5  

           安防 9118431  -2.4  1042533  -26.8  1586674 0.3  

           电子商务 7829481  -11.5  1453353  -8.4  — — 

           集成电路 1488809  20.0  217565  14.5  236637 31.9  

二、生物医药大健康 1958226  16.1  214422  23.7  171857 81.5  

三、新能源产业 790826  24.6  10388  -61.8  191815 31.3  

四、节能环保产业 865339  17.2  -76977  — 109160 67.0  

五、数字传媒 5725989  5.7  1322532  15.0  631769 4.7  

注：表中以企业主导产业分类，按企业统计。软件收入是指软件企业的全部收入，而非软件产品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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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主要指标年度目标 
 

序号 指  标  名  称 区年度目标 市 下 达 年 度 目 标 

1 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 7.5% 增长 7.5% 

2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增长 10%以上 增长 14% 

3 第三产业增加值   增长 7.2% 

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 10%，力争 11% 增长 12% 

5 固定资产投资 
工业投资增长 20%以上，                        

制造业投资增长 20% 以上， 

高新产业投资增长 20%以上。 
增长 11%                                        

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 7% 增长 7% 

7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 10%左右 10.05% 

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 10%   

9 服务贸易出口额   48.6% 

10 实际利用外资 8.5 亿美元 8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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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计量单位:亿元、亿美元 

  
地区生产总值 规上工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财政总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实际利用外资 

本年累计 增长% 本年累计 增长% 本年累计 增长% 本年累计 增长% 本年累计 增长% 本年累计 增长% 

全 市 9003.2  1.2  2399.7  3.8  4022.8  4.1  3118.0  -6.4  1694.3  -5.2  46.8  6.8  

上城区 1231.6  4.1  299.4  9.8  569.8  2.6  296.9  2.7  159.0  1.4  4.0  -41.3  

拱墅区 952.0  1.2  59.5  -0.9  732.9  -0.3  242.8  2.3  136.4  2.9  2.6  -71.4  

西湖区 958.8  -1.3  71.7  20.7  463.6  4.9  345.3  25.5  173.4  23.2  4.2  3.3  

滨江区 1056.2  4.0  401.6  4.6  309.6  4.3  290.0  2.9  142.1  3.1  8.5  2.7  

萧山区 974.1  1.8  331.7  -0.2  498.9  6.7  347.7  -17.5  222.2  -13.4  6.5  -15.9  

余杭区 1237.7  -1.3  140.0  0.7  426.7  11.9  465.2  -15.7  245.5  -13.6  6.9  -29.3  

临平区 452.4  0.6  223.0  0.3  200.0  3.6  154.8  -15.7  89.1  -13.6  0.5  83.2  

钱塘区 570.2  -1.5  417.9  -1.7  188.3  -2.9  148.5  -10.6  76.0  -7.4  4.5  -42.7  

富阳区 421.6  3.6  160.1  7.5  275.4  9.9  110.6  -16.1  67.7  -15.3  1.3  -54.7  

临安区 329.7  1.8  152.4  13.4  125.4  5.2  99.9  -12.5  62.0  -13.5  0.6  -64.9  

桐庐县 200.3  2.8  67.3  6.1  92.1  5.0  46.5  -5.5  27.3  -0.7  1.1  -22.7  

淳安县 119.9  0.3  20.1  3.1  49.2  0.6  26.0  -22.3  14.8  -16.1  0.5  1499.1  

建德市 206.1  1.5  93.9  4.7  66.9  0.5  53.7  -0.6  31.5  1.5  0.6  -14.3  

西湖风景名胜区 22.1  -3.5  — — 23.9  -11.5  13.1  26.7  6.4  23.2  — — 

注：以上数据由市统计局提供，地区生产总值（GDP）为上半年数据；“实际利用外资”的单位为亿美元，其余指标单位均为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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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统计指标解释 
 

 

国内生产总值（GDP）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

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

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超过同期中间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

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

次收入分配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货物和服务

净出口价值之和。在实际核算中，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计算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分

别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2016 年开始，R&D 经费计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2015 年同期

数同口径调整。 

工业销售产值 是以货币表现的工业企业在一定时期内销售的本企业生产的工业产品总量。包括已销售

的成品、半成品价值，对外提供的工业性作业和对本单位基本建设部门、生活福利部门等提供的产品和工业

性作业及自制设备的价值。已销售的成品、半成品不论是本期生产的、还是上期生产的，只要是本期销售出

去的均包括在内。对外提供的工业性作业是指企业按合同对外提供的工业性劳务。企业为本单位基本建设部

门、生活福利部门等提供的产品和工业性作业及自制设备也应视同销售，这部分也作为销售统计。工业销售

产值的计算范围、计算价格和计算方法与工业总产值一致，但两者计算的基础不同；工业销售产值计算的基

础是产品销售总量，工业总产值计算的基础是工业产品生产总量。 

工业增加值 是指工业行业在报告期内以货币表现的工业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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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指各种经济类型的批发零售贸易业、住宿餐饮业对城乡居民和社会集团的消费品零

售额总和。这个指标反映通过各种商品流通渠道向居民和社会集团供应的生活消费品来满足他们生活需要，

是研究人民生活、社会消费品购买力、货币流通等问题的重要指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包括：（1）售给城乡

居民作为生活用的商品和修建房屋用的建筑材料；（2）售给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业、事业单位的职

工食堂各种食品、燃料；（3）售给部队干部、战士生活用的粮食、副食品、衣着品、日用品、燃料；（4）

售给来华的外国人、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消费品；（5）售给社会集团的办公用品、纸张、帐册、文印用品、

计算工具、书刊杂志和奖品；公共用品和纺织品、针织品；学校用的教学用具；文体用品；非专用的劳动保

护用品，如工作服、套袖、围裙、手套、毛巾、肥皂等；日用百货和杂品，包括职工食堂用的餐具、炊具、

设备和清洁卫生工具等；家具、设备、日用电器、电讯设备、电影器材和照相器材等；取暖用的设备和燃料、

防暑、降温的饮料；非生产经营用的交通工具，如小轿车、面包车、工具车、卡车和油料；零星修理的各种

零配件、材料、工具、建筑材料等；举办各种招待会、茶话会、宴会用的烟酒茶和各种食品及馈赠的礼品；

从公费医疗经费中开支的中、西药品、中药材和医疗器材以及其他非生产性设备和用品。 

实际利用外资 境外投资者以外汇、跨境人民币、无形资产、实物资产等各类形式的实际出资及购买中

方股权支付的交易对价，外商投资企业以应付外方股东利润、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和已登记外

债（可含利息）转增资本的实际出资。 

财政总收入 包括：（１）各项税收。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

城市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关税和耕地占用税等。 

（２）专项收入包括征收排污费、征收城市水资源费收入，教育费附加收入等。 


